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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本文件是《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的第6部分。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 2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气候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玉峰、乔江、刘诗梦、东方、王曼霏、马圆、赵悦晨、刘啸然、王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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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号）精神，

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是涉及安全的强制性评估之一。《内蒙古自治区气象条例》第

二十二条规定：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强制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气候

资源，规范各类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领域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特制订《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系

列标准。本文件是《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系列标准的第6部分。 

 



DBXX/TXXXX—XXXX 

1 

  

气候可行性论证技术规范 第 6部分：现场踏勘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气候可行性论证现场踏勘的准备工作、踏勘内容和方法以及资料整理总结。 

本文件适用于开发区区域性气候可行性论证现场踏勘工作，其他领域重点工程项目气候可行性论证

现场踏勘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QX/T 426-2018 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 资料收集 

QX/T 449-2018 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 现场观测 

QX/T 530-2019 气候可行性论证规范 文件归档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气候可行性论证 climate feasibility demonstration 

对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的规划和建设等项目进行气候适宜性、风险性及可能对局地气候产生影响的

分析、评估活动。 

[来源：QX/T 242,3.4] 

3.2  

关键气象因子 key meteorological factor 

对规划和建设等项目的气候适宜性和风险性有重大影响的单个气象要素或多个气象要素的组合。 

[来源：QX/T 469,3.4] 

3.3  

现场踏勘 site survey 

调查人员对开发区或园区的气候、地理等客观条件和环境进行现状调查，了解论证区域的现状及发

展规划，确定开发区或园区所属类型、论证范围和关键气象因子。 

3.4  

开发区 development zone 

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实行国家特定优惠政策的各类开发区。 

3.5  

土壤电阻率 earth resistivity 

表征土壤导电性能的参数，为单位体积土壤的阻抗。 

[来源：QX/T 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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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准备工作 

4.1 组建现场踏勘小组 

现场踏勘小组一般由项目委托单位、地方有关部门、项目承担单位的技术人员组成。根据实际情况，

可以增加当地气象部门和相关企业的技术人员。 

4.2 制订踏勘方案 

踏勘前应编制现场踏勘方案，包括踏勘时间、地点、路线、重点或敏感企业名单等，制定必要的应

急预案。应提前与项目委托方和开发区管理机构部门取得联系，得到开发区管理机构的支持和配合。 

4.3 准备踏勘工具 

配备适合野外勘测的越野吉普车、民用小型无人机、GPS、测距仪、手持风速仪、指南针、地形图、

交通图、照相机、望远镜、调查表、记录本、笔等，以及必要的适合野外作业的劳动保护用品，如登山

靴、登山服、雨具、手电筒、简易医疗包和饮用水。如开展土壤电阻率现场测试，还需携带必要的测试

工具。 

5 现场踏勘内容 

5.1 现状调查 

深入开发区，了解开发区范围、区域环境特征和地形地貌、入驻企业情况（尤其是重点企业、气象

敏感企业以及存在有毒有害危险源、有易燃易爆风险的企业）、公共设施情况及生态环境。了解分析周

边地区发生气象灾害或次生灾害对规划区域的可能影响。 

5.2 论证区域范围确定 

明确开发区的边界范围、周边密切相关地域（如洪水上游、下游地区）以及与开发区的开发建设直

接涉及的区域（或设施）。 

5.3 走访座谈 

与开发区管委会及入驻企业座谈，深入了解开发区规划及发展现状，掌握开发区主导产业相关生产

工序的气象敏感要素和高影响天气现象。 

5.4 气象敏感度调查 

对开发区内的入驻企业和单位发放《开发区及重点企业对气象要素、高影响天气敏感度调查表》，

参见附录A。 

5.5 周边气象站调查 

了解周边国家气象站和区域气象站的地理位置、观测环境、观测要素及与开发区的相对位置。 

5.6 资料收集 

5.6.1 资料收集流程应参照 QX/T 426-2018中 4的有关规定执行。 

5.6.2 应收集到的资料清单包括开发区设立的批复文件复印件、具体范围及红线图（包括论证范围的

地理信息或图件）、总体规划及图件、现有产业结构、已有企业名单、企业生产规模，供热系统的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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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烟囱高度以及供热企业所在位置，开发区的集中污水处理系统（包括处理的规模及污水处理系统

所在位置）。 

5.6.3 应收集开发区所在地及周边地区的气象灾害资料。 

5.6.4 尽可能收集开发区或入驻企业的环境评价、水土保持、地质灾害、安全评价、防洪评价等专项

评价报告。 

5.7 现场踏勘报告编写 

应编写现场踏勘报告，重点分析开发区关注的敏感气象要素和主要气象灾害。报告内容目录参见附

录B。 

6 现场踏勘方法 

6.1 访谈 

6.1.1 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人员座谈，了解开发区的基本情况，包括设立时间、现有企业数量、主导

产业、未来发展规划，以及向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开发区出现过哪些气象灾害、灾情如何、损失多少等。 

6.1.2 走访开发区内重点企业，与企业相关技术人员和负责人座谈，了解企业基本情况，包括建立时

间、主要工艺、工艺流程中哪些环节对哪些气象要素或者气象灾害敏感、企业出现过哪些影响生产和人

员安全的气象灾害或者气象灾害引起的事故、对气象服务有哪些需求等。了解企业是否存在有毒有害危

险源、有易燃易爆风险等。 

6.2 实地勘查 

6.2.1 征得企业同意后，利用无人机拍摄企业建筑物布局和周边环境情况（拍摄八方位全景图）。 

6.2.2 应在代表性地段开展土壤电阻率测试、经纬度及海拔高度测定等工作。土壤电阻率测试表参见

附录 C。 

6.2.3 应实地调查开发区及周边地区土地利用类型，确认开发区内部和周边地区的耕地、林地、矿区、

军事重地、风景名胜和自然保护区等的分布情况。 

6.2.4 应利用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勘测开发区内部和周边的地形地貌、中小河流、山洪沟、防风林或防

沙堤以及开发区企业分布情况，掌握泄洪道分布以及防洪堤、防风林或防沙堤等防洪、防风沙设施设计

标准。 

6.2.5 应对超高、大跨度建筑物进行必要的测量。 

6.2.6 应勘察周边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和区域气象站，对气象站历史沿革、观测要素、观测环境等进行

拍照记录，并了解气象站与开发区气候、地理等条件的相似性，估测两者的直线距离，初步判断气象站

观测数据对开发区气象状况的代表性。 

6.3 询问 

6.3.1 向当地气象部门咨询当地气候特征和气象灾害情况，了解当地风的季节变化、主导风向以及区

域差异，结合开发区与城区或主要产业集中区与居民生活区之间的地理区位，分析开发区企业排放废气

对城区或居民生活区的可能影响。 

6.3.2 向长期居住在本地、熟悉当地情况的居民询问开发区内企业排放废气对居民区人居环境的影响，

以及何种天气条件下对居民生活影响最大。 

6.4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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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开发区管委会人员、开发区内入驻企业相关技术人员发放《开发区及重点企业对气象要素、高影

响天气敏感度调查表》，参见附录A。收回反馈的调查表，并将调查表信息录入到电子文档中进行统计

分析。 

6.5 资料收集 

应参照QX/T 426-2018中5的有关规定执行。 

7 资料整理和总结方法 

7.1 资料整理 

7.1.1 现场踏勘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存储，包括座谈、实地勘查、询问、问卷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以及收集到的开发区各类基础资料和专项评价报告。 

7.1.2 踏勘记录应包括无人机拍照和摄像、现场拍照和摄像以及现场测量记录、GPS 定位、踏勘笔记

等方式获取到的资料。 

7.1.3 整理现场踏勘获得的开发区地形地貌、经纬度、海拔高度、植被特征、中小河流和山洪沟分布

情况、土地利用类型、交通及周边环境等信息资料。 

7.1.4 系统整理开发区各类基础资料和专项评价报告，摘录与气象相关内容编入电子文档进行分析。 

7.2 现场踏勘报告 

按照附录B，编制现场踏勘报告。 

注：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如果确需在开发区开展气象现场测试，应按照QX/T 449的要求进行选址、设计和建设运行。 

8 文件归档 

现场踏勘所形成的文件材料应参照QX/T 530-2019中5的有关规定进行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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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开发区及重点企业对气象要素、高影响天气敏感度调查表 

开发区及重点企业对气象要素、高影响天气敏感度调查表见图A.1。 

 

图A.1 气象敏感度调查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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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现场踏勘报告目录 

 

1 概述 

1.1 项目来源 

1.2 工作目的 

1.3 编制依据 

1.4 术语 

2 现状调查 

2.1 开发区规划方案 

2.2 开发区发展现状 

3 论证区域范围确定 

3.1 园区规模及批复 

3.2 园区论证范围 

4 开发区走访座谈及实地勘查 

4.1 走访座谈 

4.2 实地勘查 

5 开发区及其周边气象灾害历史事件 

6 关键气象因子及高影响天气现象选择 

6.1 气象敏感度调查结果 

6.2 关键气象因子及高影响天气现象选择 

附表A 开发区及其周边地区气象灾害调查表 

附表B 气象要素、高影响天气敏感度调查表 

附表C 土壤电阻率测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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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土壤电阻率测试表 

土壤电阻率测试表见表C.1。 

表C.1 土壤电阻率测试表 

序号 检测点位置 
地极间距（m） 

电阻率（Ω∙m） 
方位 序号 间距 

1 

项目： 

经度： 

纬度： 

横向 

1   

2   

3   

纵向 

4   

5   

6   

2 

项目： 

经度： 

纬度： 

横向 

1   

2   

3   

纵向 

4   

5   

6   

3 

项目： 

经度： 

纬度： 

横向 

1   

2   

3   

纵向 

4   

5   

6   

4 

项目： 

经度： 

纬度： 

横向 

1   

2   

3   

纵向 

4   

5   

6   

测量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 

 

测量人员：                                审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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